2025年刘官庄镇公开招聘城乡公益性岗位
人员公告

为深入贯彻落实上级部署要求，加快推动城乡公益性岗位扩容提质，根据“安莒”城乡公益性岗位开发相关文件规定，结合刘官庄镇实际，经研究决定，在刘官庄镇辖区内公开招聘2025年度城乡公益性岗位人员，具体公告如下。
一、招聘范围
（一）城镇公益性岗位
主要安置城镇零就业家庭人员、城镇大龄失业人员。允许将其他类型就业困难人员、登记失业的16—24岁青年、登记失业的“二孩妈妈”纳入城镇公益性岗位安置范围。
（二）乡村公益性岗位
主要安置脱贫享受政策人口、农村低收入人口、农村残疾人、农村大龄人员（45—68周岁）等群体。允许将抚养未成年子女的未就业单亲家庭成员、登记失业的16—24岁青年、登记失业的“二孩妈妈”纳入乡村公益性岗位安置范围。
城镇零就业家庭人员、城镇大龄失业人员和其他类型就业困难人员【按照《关于加强就业困难人员认定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日人社规〔2022〕3号）文件认定的城镇失业职工】，是指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登记管理的相应人员。
脱贫享受政策人口，是指乡村振兴部门登记管理的相应人员。
农村低收入人口，是指民政部门登记认定的相应人员。
农村残疾人，是指残联登记管理的相应人员。
抚养未成年子女的单亲家庭成员，是指持有离婚或丧偶证明且抚养未满18周岁子女的相应人员。
登记失业16—24岁青年，是指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进行失业登记的16至24周岁相应人员。
登记失业“二孩妈妈”，是指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进行失业登记，符合生育政策、抚养2个或2个以上未满18周岁子女的相应女性人员。
正常缴纳企业职工社保人员、公职人员、已享受退休待遇人员、乡镇（街道）备案且受财政供养或村（社区）集体经济补贴的村（社区）干部不得纳入城乡公益性岗位安置范围。
对公职人员或村（社区）干部亲属（本人配偶、父母、公婆、岳父母、子女及其配偶、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未享受财政供养或村（社区）集体经济补贴的村干部报名且符合条件的，填写备案承诺书、如实说明亲属关系，在民主评议和信息公示无异议后，经乡镇（街道）研究通过并报县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备案后方可上岗；对未如实说明的、未按规定进行备案的，一经发现，按照申报材料虚假失实及时予以清退，并追回已发放的补贴资金。安置对象上岗后，亲属成为公职人员和村（社区）干部的，补充填写备案承诺书、如实说明亲属关系。
二、应聘条件
（一）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遵守宪法和法律；
（二）品行端正，具有良好的思想品质；
（三）能够服从组织安排，工作认真负责，具备岗位需要的技能，符合岗位要求的身体条件；
（四）无传染病和不良嗜好；
（五）符合招用岗位所规定的其他条件。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应聘：有犯罪嫌疑尚未查清的；本人参加非法组织、邪教组织或从事其他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法律法规规定不得聘用的其他情形的人员。
三、岗位类型、名称、数量、职责
本次招聘共计69个岗位，其中城镇公益性岗位5个，乡村公益性岗64个，各岗位具体招聘数据见附件。
（一）城镇公益性岗位
岗位名称：基层公共就业服务岗
岗位数量：5个。
岗位要求：具备一定的沟通表达能力与文字功底，能熟练运用办公软件，具备较强的学习能力，有较强的动手实操能力，身体、劳动能力能适应岗位需求、胜任相应工作强度。
岗位职责：协助开展城乡劳动者就业失业登记、就业困难人员认定和个性化就业帮扶，协助城乡公益性岗位在岗人员的联系跟踪服务、日常考勤、补贴发放、档案资料管理等工作以及协助开展就业公共服务其他需要安排的工作。
岗位待遇：岗位补贴2210元/月（含社保个人承担部分）。
（二）乡村公益性岗位
岗位名称：人居环境管护岗
岗位数量：64个。
岗位要求：遵纪守法、品行端正、身体健康、服从管理、具备岗位履职条件。
岗位职责：根据分工安排，负责村内外责任区卫生保洁，服从所在单位管理，协助开展环境卫生检查、防火防汛等突击性工作，同时做好所在单位安排的其他工作。
岗位待遇：700元/月。
四、岗位招聘程序
本次岗位开发坚持公开、公平、竞争、择优的原则，按照报名申请、民主评议、公开公示、县级审批、签订协议、岗前培训、安排上岗等程序进行。
（一）报名申请
1、报名时间
2025年10月18日—10月20日（上午8:30—12:00，14:00—17:30）。
2、报名方式及地点
报名采取本人现场报名的方式，其中申请乡村公益性岗位的人员到所在村委报名；申请城镇公益性岗位的人员到刘官庄镇人社所报名。每人限报一个岗位。
3、报名需提供的材料：
有效期内居民身份证或社保卡原件及复印件1份；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1份；本人近期一寸免冠彩色照片2张；就业困难人员提供相关认定材料；残疾人需持残疾证原件及复印件一份；户籍在村民委员会的抚养未成年子女的单亲家庭成员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离婚证、调解书或判决书原件及复印件各1份）；城乡公益性岗位报名申请表（见附件）。
（二）资格审查及聘用
对申请报名城乡公益性岗位人员，镇政府或村（社区）根据报名申请审核情况，结合城乡公益性岗位职责要求，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组织党员、群众代表对本辖区通过初审的报名人员进行民主评议，公示3天后确定拟安置上岗人员名单。经村居（社区）汇总并填写审查意见后由镇政府复审，复审通过的报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审批备案，签订劳务协议，经培训合格后上岗。
五、日常管理
公益性岗位人员实行退出机制，一旦退出将即时解除劳务协议，并停止享受相关待遇。
（一）自然退出。城乡公益性岗位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自然退出：
1、通过用人单位吸纳、自主创业等方式已实现稳定就业的；
2、自愿退出岗位的；
3、公益性岗位已满规定期限的；
4、不能坚持正常工作的；
5、已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或死亡的；
6、城镇公益性岗位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
7、乡村公益性岗位超70周岁的；
8、其他须退出岗位的情况。
（二）人员清退。城乡公益性岗位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刘官庄镇人社所负责对相关人员进行清退：
1、申报材料虚假失实的；
2、本人未提供相应劳动、他人顶替上岗的；
3、无故连续旷工超过15天或一年内累计旷工30天的；
4、不服从岗位管理或违反岗位管理办法，造成不良影响的；
5、工作质量、标准达不到要求，经整改仍不到位的；
6、在岗期间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7、因政策原因需要被清退的；
8、其他不符合公益性岗位条件的。
六、岗位待遇保障
城镇公益性岗位待遇保障
城镇公益性岗位待遇保障实行政府补贴，包含岗位补贴和社会保险补贴。其中，岗位补贴标准按照2210元/月（含社保个人承担部分），按月发放到本人社保卡银行账号。
同一人员岗位补贴期限一般不超过3年。
就业困难人员享受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与就业困难人员从事普通、城镇公益性岗位社会保险补贴和岗位补贴、用人单位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社会保险补贴期限累计计算。
（二）乡村公益性岗位待遇保障
乡村公益性岗位待遇保障实行政府补贴。依据岗位类型、劳动强度、经济发展水平、我县工资水平等因素确定，分级分档发放岗位补贴，按月通过财政惠民补贴“一本通”系统发放到在岗人员银行账户（社会保障卡银行账户）。
同一人员岗位补贴期限一般不超过3年。
县财政为乡村公益性岗位在岗人员购买每年不超过100元的意外伤害商业保险，已购买的不再重复购买。
上级有关城乡公益性岗位政策变化时按新政策执行。
七、其他
报名应聘人员应保证材料真实，如发现材料虚假失实，将取消报名资格；已经录用的，将按照管理办法予以清退，并追回相关补贴。
本公告由刘官庄镇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咨询电话：0633-6780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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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25年刘官庄镇城镇公益性岗位设置一览表

	序号
	行政村
	岗位名称
	岗位数量
	备注

	1
	刘官庄新村
	基层公共就业服务岗
	5
	

	
	
	合计
	5
	



附件2：
	2025年刘官庄镇乡村公益性岗位设置一览表

	新村
	自然村
	人居环境
管护岗
	新村
	自然村
	人居环境管护岗

	刘官庄新村
	刘官庄
	1
	营墩
新村
	东营墩
	1

	
	马驹岭
	1
	
	西营墩
	1

	
	黄花沟
	1
	
	东苏
	1

	
	四角墩
	1
	
	西苏
	1

	
	五花营
	1
	
	高坊
	1

	
	柳河
	1
	
	黄家宅
	1

	
	躲水店子
	1
	竹园
新村
	齐家庄
	1

	
	徐家庄
	1
	
	兰官庄
	1

	于庄新村
	前云
	1
	
	后竹园
	1

	
	后于
	1
	
	前竹园
	1

	
	后云
	1
	
	尹店子
	1

	
	中云
	1
	
	白家湖
	1

	
	前于
	1
	
	向阳
	1

	李楼新村
	高家庄
	1
	公婆山新村
	解家庄
	1

	
	李家念头
	1
	
	汤家庄
	1

	
	西楼
	1
	
	大河北
	1

	
	东楼
	1
	
	小河北
	1

	
	张家念头
	1
	
	公婆山
	1

	泉头
新村
	侯家庄
	1
	砚疃
新村
	大砚疃
	1

	
	李泉头
	1
	
	古砚疃
	1

	
	王泉头
	1
	
	刘砚疃
	1

	
	邵家泉头
	1
	
	何砚疃
	1

	
	水沟崖
	1
	
	戚砚疃
	1

	
	中泉
	1
	
	严砚疃
	1

	
	陈家屯
	1
	大官庄新村
	吕庄
	1

	沙岭
新村
	前沙岭
	1
	
	东沟
	1

	
	后沙岭
	1
	
	中沟
	1

	
	前夏庄
	1
	
	西沟
	1

	
	后夏庄
	1
	
	王官庄
	1

	
	周家庄
	1
	
	大官庄
	1

	
	吴家庄
	1
	
	毛家屯
	1

	
	贾家庄
	1
	
	徐朱汉
	1



附件3：
城乡公益性岗位报名申请表

乡镇（街道）：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姓　　名
	
	性　　别
	
	年　　龄
	
	一寸照片

	民　　族
	
	政治面貌
	
	文化程度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户籍地址
	
	担任村（社区）职务
	
	

	岗位类型
	城镇 乡村
	岗位名称
	

	是否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是

	是否拥有在营状态工商营业执照
	否
	是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个体工营业执照

	是否为公职人员或村（社区）
干部近亲属
	否
	是
	亲属姓名：　　　　　　　　　　　　　　　
单位及职务：　　　　　　　　　　　　　　

	是否享受过社会保险补贴
	否
	是
	初次核定享受补贴年月：　　　　　　　　　
已享受月数：　　　　　　　

	人员类别
	城镇公益性岗位
城镇零就业家庭成员；
城镇大龄失业人员；
民政部门登记管理的享受最低生活保障人员；
残联部门登记管理的残疾人；
抚养未成年子女的单亲家庭成员；
连续登记失业1年以上人员；
登记失业的16-24岁青年；
登记失业的“二孩妈妈”；
其他类型就业困难人员：                   。
	乡村公益性岗位
乡村振兴部门登记管理的脱贫享受政策人口；
民政部门登记认定的农村低收入人口；
残联部门登记管理的农村残疾人；
户籍在村民委员会的抚养未成年子女的单亲家庭成员；
农村大龄人员（45-68周岁）；
登记失业的16-24岁青年；
登记失业的“二孩妈妈”；
其他农村人员：                             。

	本人承诺未持有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未担任法人等公司主要职务；未单位就业并缴纳职工社保；未领取职工养老退休待遇；非公职人员；非乡镇（街道）备案且受财政供养或村（社区）集体经济补贴的村（社区）干部。已知晓城乡公益性岗位性质、相关政策和工作要求，自愿申请城乡公益性岗位，自觉遵守公益性岗位相关规定，所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对因提供相关不实信息或违反有关规定造成的后果，责任自负。
申请人签名（按手印）：
年   月   日　　

	村（社区）
审核意见
	负责人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乡镇（街道）
审核意见
	负责人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注：1.该表一式三份，村（社区）、人社所、人社局各留存一份；2.村干部包含支部委员；3.就业困难人员社会保险补贴：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社保补贴、用人单位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社保补贴、公益性岗位安置就业困难人员社保补贴、小微企业吸纳高校毕业生社保补贴、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社保补贴。
附件4：
城乡公益性岗位报名承诺书

[bookmark: _GoBack]本人          ，身份证号码                  ，于       年     月     日报名                   岗位。
本人承诺，本人身体健康，具备正常的劳动能力，未担任公司法人、股东、理事、企业出资人及管理人员，非财政供养人员，非乡镇（街道）备案且受财政供养或村（社区）集体经济补贴的村（社区）干部成员，非离退休人员，非企事业在职人员，非全日制在校生。同时保证在岗期间不担任企业法定代表人、股东、企业出资人及管理人员等不符合公益性岗位纳入范围的身份，服从用人单位管理，无冒名顶替，吃空饷等行为。
本人亲属（本人配偶、父母、公婆、岳父母、子女及其配偶、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中     公职人员（包含所有机关事业单位人员）或村（社区）干部，上岗后如有亲属成为公职人员或村（社区）干部亲属，将按照要求如实上报。
已知晓城乡公益性岗位性质、相关政策和工作要求，自愿申请城乡公益性岗位，自觉遵守公益性岗位相关规定，所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如有隐瞒，本人自愿退出公益性岗位，并退还领取的公益性岗位补贴（含保险），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承诺人（签名）：　　　　　　

年   月   日
